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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提高政府決策過程之參與度及透明度，保障人民知的權利，

並促進民主參與，建請貴機關如有舉辦聽證或公聽會，除有

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各款所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

之事由外，宜主動公開聽證或公聽會紀錄，並應適時為之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102年3月1日國際獨立專家對我國政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

初次報告之審查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貳、一般議題（決策透明

度及人民參與部分）第20點、第21點辦理。

二、查前揭結論性意見第20點略以：「…專家對於此次國際公約

審查方面所踐行的高度參與及諮詢過程無不印象深刻。然而，

在審查報告時，卻明顯發現透明、諮詢、以及參與原則在許

多影響人權的政府決策過程仍未被確切實踐。許多例子都可

予以佐證。舉例而言，舉凡都市更新、原住民權利、身心障

礙者權利、流離失所、土地徵收及其他領域的政策決定，政

府似乎只是以部會層級的專案小組的內部分析以及類似的機

制作為決策的基礎，而權利受影響者卻極少有機會參與決策

過程。」第21點略以，「專家建議政府…（三）確保經由現

行諮詢程序所得到的結果能夠獲得更多重視。」

三、依現行行政實務，行政機關於規劃政策、研擬法規或作成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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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行政決定前，為廣徵各界意見，以周延考量事件領域所涉

相關因素，常有依法規或本於職權舉辦聽證或公聽會之情形；

又依行政實務現況觀察，行政機關所舉辦之會議中，多有名

為聽證，而實為公聽會者，實有區辨其性質並明確規範之必

要。本部考量現行行政程序法對於聽證程序已有相關規範，

惟並未明定公聽會程序，爰擬具行政程序法部分條文修正草

案(聽證及公聽會部分，已送請行政院審議)，於該法第1章

增訂第10節之1「公聽會程序」，明定公聽會紀錄應主動公

開，其公開之方式及限制，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。至於聽證

紀錄部分，因行政程序法「總則」章及「行政處分」章所規

範之聽證程序，其性質均相當於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之正式

聽證，屬兩造爭訟式之聽證，與前揭公聽會之性質不同，是

以，行政程序法並未規定聽證紀錄應主動公開，惟因其亦屬

政府資訊，自得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。考量聽證及

公聽會紀錄屬於政府資訊之一環，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，並

促進民主參與，在上開修正草案完成立法前，建議貴機關如

有舉行聽證或公聽會，因聽證或公聽會紀錄屬「與人民權益

攸關之施政、措施有關者」，除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

1項各款所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由外，宜依該法第6條

規定，以主動公開為原則，並適時為之。正本：內政部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文化部、蒙藏委員會、僑務委員會、中央銀行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衛生福利部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行政院海岸巡防署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、科技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勞動部、公平交易委員會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客家委員會、中央選舉委員會、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副本：本部法律事務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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